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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85             证券简称：通裕重工              公告编号：2025-063 

债券代码：123149             债券简称：通裕转债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青岛宝鉴、新园热电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了以下担保合同：

（1）公司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蓝谷支行（以下简称“青岛农商行

蓝谷支行”）于 2025 年 6月 19日签署的《保证合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青岛

宝鉴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宝鉴”）在青岛农商行蓝谷支行办理的

融资业务提供 3,000 万元担保。（2）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禹

城市支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禹城支行”）于 2025年 6月 19日签署的《小企

业保证合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山东省禹城市新园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园热电”）在邮储银行禹城支行办理的融资业务提供 2,000万元担保。 

公司已于2025年4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

申请不超过70亿元人民币融资额度并就公司为子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事项进行

授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并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了202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70亿元

人民币融资额度并就公司为子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授权

公司董事长或财务总监决定公司为子公司在金融机构的融资业务提供新增担保

的总额度为33亿元（额度循环使用），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财务总监签署相关各项法律文件，授权

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本次公司为青岛宝鉴在青岛农商行蓝谷支行、为新园热电在邮储银行禹城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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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办理融资提供的担保均属于上述担保额度范围。 

二、担保的进展情况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财务总监决定公司为子公司在金融机构的融资

业务提供新增担保的总额度为33亿元（额度循环使用），其中为青岛宝鉴新增担

保额度为11亿元，为新园热电新增担保额度为6亿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  亿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本次担

保前已

用担保

额度 

本次

担保

额度 

本次担

保后已

用担保

额度 

剩余

可用

担保

额度 

已审

议的

担保

额度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通裕重工 青岛宝鉴 100% 55.01% 1 0.3 1.3 9.7 11 16.02% 否 

通裕重工 新园热电 90% 67.14% 0 0.2 0.2 5.8 6 8.74% 否 

本次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范围，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青岛宝鉴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青岛市即墨区田横岛省级旅游度假区疏港路南段。 

3、法定代表人：范莲。 

4、注册资本：贰亿伍仟万元整。 

5、成立日期：2013年1月17日。 

6、经营范围：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海上风电相关系统

研发；海上风电相关装备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洋工程装备销售；海洋能系统与设备制造；海洋能系统与

设备销售；核电设备成套及工程技术研发；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

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

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钢压延

加工；金属切削加工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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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与公司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8、资信情况：经信用中国等途径查询，青岛宝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3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29,010.64 164,773.65 

负债总额 70,968.30 106,642.47 

其中：银行贷款 36,313.50 47,065.85 

流动负债 34,654.80 59,576.6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58,042.35 58,131.18 

资产负债率 55.01% 64.72% 

项目 2025 年 1-3 月 2024 年度 

营业收入 28,200.13 133,794.60 

利润总额 -114.42 -648.89 

净利润 -88.83 -574.67 

注：2025年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山东省禹城市新园热电有限公司 

1、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山东省德州（禹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3、法定代表人：石爱军 

4、注册资本：壹亿叁仟玖佰陆拾叁万叁仟零伍拾元整 

5、成立日期：2001年7月27日 

6、经营范围：电力生产、工业民用供热，压缩空气（不含危险化学品）管

道输送，硬质合金制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销售。 

7、与公司关系：系公司持股90%的控股子公司，禹城市众益城乡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益投资”）持股10%。 

8、资信情况：经信用中国等途径查询，新园热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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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5 年 3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28,882.11 131,239.49 

负债总额 86,533.20 90,273.48 

其中：银行贷款 34,568.21 29,622.51 

流动负债 49,884.84 58,505.2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42,348.91 40,966.01 

资产负债率 67.14% 68.79% 

项目 2025 年 1-3 月 2024 年度 

营业收入 16,878.18 52,075.04 

利润总额 1,764.74 1,503.38 

净利润 1,382.90 1,040.19 

注：2025年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青岛宝鉴在青岛农商行蓝谷支行提供的担保 

1、担保的本金数额：人民币 3,000万元。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等)。 

4、保证期间：（1）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主

合同中贷款还款方式采用分期偿还的，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

履行最后一期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减免保证金

开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3）商业汇票贴现

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

行期限等事项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

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

定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5、生效条件：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二）公司为新园热电在邮储银行禹城支行提供的担保 

1、担保的债权数额：人民币 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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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交

易费用、汇率损失、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担保财产处置费用、过户费、诉讼费、保全费、

执行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拍卖费等)以及因债务人/被担保人违约而给债权

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应付费用。 

4、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债权人与债务人

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

合同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

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

人承担保证责任。 

5、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章）并加盖公

章或合同专用章。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为青岛宝鉴在青岛农商行蓝谷支行、为新园热电在邮储银行禹城支

行办理融资提供的担保，是为了保障上述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公司上述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并非失信被执行人，具备良好的债务偿还能力，

担保风险可控。青岛宝鉴未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新园热电系公司持股 90%的控股

子公司，其他股东众益投资因资产规模较小，不具备金融机构要求的资质，因此

不进行同比例担保。为保障公司利益，由被担保方新园热电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财务总监决定公司为子公司在金融机构的融资

业务提供新增担保的总额度为33亿元（额度循环使用），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

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财务总监签署相关各

项法律文件。截止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25.32亿元，公

司为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余额为12.36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18.00%。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情形，

亦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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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青岛农商行蓝谷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2、公司与邮储银行禹城支行签署的《小企业保证合同》； 

3、公司与新园热电签署的《反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6月 21 日 


